






业评价信息形式审查， 对信息完整且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公

示公告， 公示公告办理批次原则上每月不少于一次。

三、 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应按照《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

法》有关规定， 组织开展当年入库企业信息抽查工作（具体

要求另行通知）， 并于11月底前提交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

作年度情况报告。

四、 巳入库企业确认不符合条件的， 评价工作机构提请

省级科技管理部门撤销或由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直接撤销登

记编号， 并在服务平台上进行公告。 被撤销登记编号的企业

当年不得再次参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省级科技管理部门要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宣

传力度， 充分利用官方网站、 微信、 短信等多种方式进行宣

传，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 不断拓展服务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工作手段。

特此通知。

科技部火炬中心

2019年3月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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